
金山社區都更推動及
公安說明會

住宅發展處
1 1 0 年 1 2 月 2 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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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山社區都更推動及公安說明會

議程

時間 內容

13:45~14:00 簽到

14:00~14:05 開場及議程說明(5分鐘)

14:05~14:20 公辦都更方案簡報說明(15分鐘)

14:20~16:00
意見交流時間
更新會討論時間

16:00 散會



一、本案基地基本資料

二、都更推動進程

三、更新後分配試算

四、安置計畫

五、討論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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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號：桃園市龜山區陸光段578地號8筆土地

◼ 土地面積：1,170.56㎡（約354.09坪）

◼ 建物樓層：地上5層

◼ 建號：35筆，民國74年取得使用執照；107判定為海砂屋。

◼ 都市計畫：龜山都市計畫

◼ 土地使用分區：第一種住宅區(建蔽率60%、容積率200%)

◼ 公劃地區： 107.1.4劃定桃園市龜山區陸光段361地號等36筆土地(金山、光峰
社區)都市更新地區計畫

基本資料_更新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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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築物面積：3,676.01㎡（約1,111.99坪）

◼ 允建容積：533.13% (4,157.01 ㎡)

◼ 建物樓層：地上11層、地下3層

◼ 建築戶數：7戶店面、63戶住家

◼ 停車空間：汽車50輛、機車54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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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資料_更新後建築配置



2-10 層平面圖

7

基本資料_更新後建築配置(標準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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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資料_更新前價值

更新前總價值約為1億1,300萬元

項目 內容

土地總面積 354.72坪

建物總樓地板 1111.99坪

每坪價格 10萬1,000元

更新前總價值 1億1,300萬

註：實際數據以「桃園市都市更新及爭議處理審議會」審議
並依核定公告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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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金額(元) 說明

共同負擔

壹、工程費用(A) 383,981,694 營造單價為148,500元/坪。

贰、權利變換費用(B) 12,028,200 不含安置費用、合法建物補償。

參、貸款利息(C) 7,188,553 依核定事業計畫提列

肆、稅捐(D) 311,071

伍、管理費用(E) 31,259,229 含3%人事管理費、5%利潤

陸、都計變更(F) 0

陸、容積移轉(G) 1,481,536

合計 419,025,902

總銷費用

總銷售坪數 2,205 每坪21-22萬

車位 50 平均150萬

總銷金額 560,100,000

共同負擔比例 74.82%

基本資料_更新後財務成本
共同負擔評估及總銷費用

註：實際數據以「桃園市都市更新及爭議處理審議會」審議並依核定公告為準



都更推動進程_權利變換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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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更推動進程

整合
住戶意願

確認
重建方式

所有權人人數多
整合住戶意願未100%同意

依都更條例辦理

確認
開發主體及重建範圍

自組更新會

找建商合作
辦理都更

由更新會
進行自立都更

更新會 建商

住戶分配

土地所有權人出資

土地所有權人不出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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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後分配試算以更新前產權坪35坪

25.18%

地主分回

更新後價值5.6億

1.41億

35坪地主2.15%
303萬(1.41億*2.15%)

更新後地主價值1.41億

74.82%

實施者
分回

4.2億(共同負擔)

建商
擔任實施者

(地主不出資)

更新會
擔任實施者
(地主出資)

領更新前
價值

35坪 x 10萬元 =  350萬元

35坪地主2.15%
1204萬(5.6億*2.15%)

25.18%

地主分回

1.41億

74.82%

實施者
更新會
分回

4.2億(共同負擔)

更新後地主價值5.6億更新後價值5.6億

35坪地主出資
904萬(4.19億*2.15%)

(以下價值為初步估算，後續應以實際估價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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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後分配試算以更新前產權坪35坪

方式 更新前 更新後

建商
擔任實施者

(地主不出資)
35坪房地權狀坪

1. 分回更新後權利金303萬元
2. 房地權狀坪約13.7坪(13.7

坪*22萬)

1坪換0.4坪

更新會
擔任實施者
(地主出資)

35坪房地+出資904萬元

貸款試算：
770萬*80%=616萬元
(以30年貸款計算，年利率1.48%，每月
約攤還21,200元)

自備款：
904-616萬=288萬元

分回更新後權利1204萬元
=35坪房地(35坪*22萬=770

萬)+434萬元

前期出資904萬元，可換回35

權狀坪及434萬元

領更新前
價值

350萬元
直接賣給實施者

-

*註：假設更新前每坪約10萬、更新後每坪約22萬

(以下價值為初步估算，後續應以實際估價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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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後分配試算以更新前產權坪25坪

25.18%

地主分回

更新後價值5.6億

1.41億

25坪地主1.62%
228萬(1.41億*1.62%)

更新後地主價值1.41億

74.82%

實施者
分回

4.2億(共同負擔)

建商
擔任實施者

(地主不出資)

更新會
擔任實施者
(地主出資)

領更新前
價值

25坪 x 10萬元 =  250萬元

25坪地主1.62%
907萬(5.6億*1.62%)

25.18%

地主分回

1.41億

74.82%

實施者
更新會
分回

4.2億(共同負擔)

更新後地主價值5.6億更新後價值5.6億

25坪地主出資
679萬(4.19億*1.62%)

(以下價值為初步估算，後續應以實際估價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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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後分配試算以更新前產權25坪

方式 更新前 更新後

建商
擔任實施者

(地主不出資)
25坪房地

1. 分回更新後權利金228萬元
2. 房地權狀坪約10.36坪(10.36坪

*22萬)

1坪換0.4坪

更新會
擔任實施者
(地主出資)

25坪房地+出資679萬元

貸款試算：
550萬*80%=440萬元
(以30年貸款計算，年利率
1.48%，每月約攤還15143元)

自備款：
679-440萬=5=239萬元

分回更新後權利907萬元
=25坪房地(25坪*22萬=550

萬)+357萬元

前期出資679萬元，可換回25權
狀坪及357萬元

領更新前
價值

250萬元
直接賣給實施者

-

*註：假設更新前每坪約10萬、更新後每坪約22萬

(以下價值為初步估算，後續應以實際估價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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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置計畫_目前居住情形

總戶數：35戶，現住戶：6戶

住戶 居住地址

林OO

租客
桃園市龜山區光峰路23號2樓

游OOO 桃園市龜山區光峰路25號5樓

吳OO 桃園市龜山區金山街1號1樓

郭OO 桃園市龜山區金山街３號1樓

蔡OOO 桃園市龜山區金山街５號1樓

洪OOO 桃園市龜山區金山街５號4樓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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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論議題

建商
擔任實施者
(地主不出資)

更新會
擔任實施者

(地主出資)

領更新前
價值

(直接賣給實施者)1 2 3

參與都市更新意願

安置需求

是否有
安置需求1

需求房型及
區域地點2



簡報結束

加入 金山社區都市更新群組(市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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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ne社群修改名稱

step 1.右上角「 」設定 step 2.其他設定 step 3.點選個人檔案修改名稱

修改個人名稱示範影片

1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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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ne社群修改名稱_(所有權人/關係人/住發人員)
範例1：所有權人本人 範例2：所有權人關係人 範例3：住宅處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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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市更新會設立管理及解散辦法 108.5.16

第7條 會員大會分下列會議，由理事長召集之：

一、定期會議：每六個月至少召開一次，其召開日期由理事會決議之。

二、臨時會議：經理事會認為必要，或會員五分之一以上之請求，或監事函請召集時召集之。

前項會議理事長不為或不能召開會議超過二個會次者，得由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指定理事

人召集之。

第8條 會員大會之召集，應於20日前通知會員。但因緊急事故召集臨時會議，經於開會２日前送達通知者

，不在此限。

第９條 會員不能親自出席會員大會時，得以書面委託他人代理；政府機關或法人，由其代表人或指派代表

出席。

第10條 會員大會之決議，以會員人數超過二分之一並其所有土地總面積及合法建築物總樓地板面積均超過

二分之一之出席，並出席人數超過二分之一，出席者之土地總面積及合法建築物總樓地板面積均超

過二分之一之同意行之。但下列各款事項之決議，應經會員人數超過二分之一，並其所有土地總面

積及合法建築物總樓地板面積均超過二分之一之同意行之：

一、訂定及變更章程。

二、會員之權利及義務。

三、選任或解任統籌處理都市更新業務之機構及其方式。

四、議決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擬訂或變更之草案。

五、議決權利變換估價條件及評定方式。

六、理事及監事之選任、改選或解任。

七、都市更新會之解散。

八、清算之決議及清算人之選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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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市更新會設立管理及解散辦法 108.5.16

第11條 會員大會召開時，應函請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派員列席；議事錄並應送請備查。

第12條 1.會員大會之議決事項，應作成議事錄，由主席簽名蓋章，並於會後十五日內分發各會員。

2.議事錄應記載會議之日期、開會地點、主席姓名及決議方法，並應記載議事經過及其結果。

3.議事錄應與出席會員之簽名簿及代理出席之委託書一併保存。

第15條 理事任期不得逾三年，連選得連任。

理事任期屆滿而不及改選時，延長其執行職務至改選理事就任時為止。但直轄市、縣（市）主管機

關得令其限期改選。

第 29 條 都市更新會應每六個月向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申報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權利變換計畫及預算

等執行情形。

第 30 條 理事會應每年編造預算，於每一會計年度終了後三個月內編製資產負債表、收支明細表及其他經直

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指定之報表，經監事查核通過，報請會員大會承認後送請直轄市、縣

（市）主管機關備查。

都市更新會應準用商業會計法規定設置會計憑證、會計簿籍，並依法定之會計處理程序辦理相關

事務。

第 31 條 理事會所造具之各項會計報表及監事之查核報表於會員大會定期會議開會十日前，備置於辦公處所

供會員查閱。

第 32 條 理事會應將其所造具之會計報表提經會員大會承認後十五日內，連同會員大會議事錄一併分發各會

員。


